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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

纪律处分决定书 
 

 

〔2020〕4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 

关于对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和

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

三胞集团有限公司、实际控制人袁亚非 

予以公开谴责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三胞集团有限公司，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和江

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； 

袁亚非，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和江苏宏图高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。 

 

一、相关主体违规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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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查明，2018年 6 月 25日，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南京新百）公告称，其控股股东三胞集团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三胞集团）、南京新百实际控制人袁亚非计划从 2018

年 6 月 25 日起的 6 个月内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

所）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、大宗交易和信托计划等方式增持南

京新百无限售流通股，拟增持资金不低于 40,000 万元，累计增

持比例不超过南京新百已发行总股份的 2%。2018年 12月 25日，

南京新百披露公告称，上述增持计划尚未实施；同时，由于三胞

集团流动性紧张，主要资产大部分已被债权人冻结，现阶段无法

筹措资金在原计划期间内实施增持，因此将增持计划的履行时间

延长 6 个月，即于 2019 年 6 月 25 日前实施完成。2019 年 6 月

22 日，南京新百披露公告称，上述增持计划仍未实施，因尚未

筹集到相应的增持资金，控股股东三胞集团、南京新百实际控制

人袁亚非决定终止实施本次增持计划，增持计划的完成率为 0。 

2018 年 2 月 3 日，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宏图高科）披露公告称，其控股股东三胞集团、实际控制人袁

亚非拟自 2018 年 2 月 3 日起的 6 个月内，通过本所交易系统集

中竞价交易、大宗交易和信托计划等方式增持宏图高科无限售流

通股，拟增持资金不少于 5,000万元，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宏图

高科已发行总股份的 2%。2018 年 8 月 2 日，宏图高科披露公告

称，上述增持计划尚未实施；鉴于宏图高科股票于 2018 年 6 月

19日起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，待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。

后续，宏图高科股票于 2018年 11月 2日复牌，增持计划的完成

时限相应顺延至 2018年 12 月 13日。2018年 12月 13 日，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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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科披露公告称，上述增持计划仍未实施；同时，因三胞集团流

动性紧张，主要资产大部分已被债权人冻结，现阶段无法筹措资

金在原计划期间内实施增持，因此将增持计划的履行时间延长 6

个月，即于 2019年 6月 12日前实施完成。2019 年 5 月 25日，

宏图高科披露公告称，上述增持计划仍未实施，因尚未筹集到相

应的增持资金，控股股东三胞集团、宏图高科实际控制人袁亚非

决定终止实施本次增持计划，增持计划的完成率为 0。 

二、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 

（一）责任认定 

三胞集团及袁亚非作为两家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

人，面向全市场公开披露增持计划，是市场高度关注的重大事项。

相关承诺主体应当根据自身资金实力、履行能力等，审慎确定增

持规模；一旦作出增持计划并对外披露后，理应严格遵守、及时

履行。三胞集团及袁亚非在作出对南京新百和宏图高科的增持承

诺后，因流动性紧张分别申请延期一次，但截至最终到期日仍未

履行任何增持义务，并均提前终止增持计划。三胞集团及袁亚非

未按计划履行增持承诺，其行为违反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第 2.1 条、第 2.23 条、

第 11.12.1条等规定。 

（二）当事人异议理由及申辩意见 

三胞集团及袁亚非在异议回复中提出如下申辩理由：一是发

布增持计划是经审慎研究决定的。增持计划发布时，三胞集团及

袁亚非具有良好的意愿及足够的能力实施增持计划。二是增持计

划公告后，三胞集团发生流动性危机，但三胞集团及袁亚非认为，



－4－ 
 

在金融债委会统筹领导下，通过自身积极主动的资产处置计划，

有能力化解债务风险，经审慎研究决定延期增持。但最终考虑到

三胞集团流动性危机的复杂性远超预期，决定终止增持计划。三

是目前三胞集团纾困及重组已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，南京新百正

进行重大资产重组，宏图高科正处于寻求转型的关键时期。 

（三）纪律处分决定 

本所认为，三胞集团及袁亚非的异议理由不成立，不予采纳。

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增持计划是市场高度关注的事

项，涉及全体投资者对公司发展前景和投资价值的判断，可能对

公司股价和投资者决策造成重大影响。相关股东在作出承诺前，

应当充分评估自身资金实力、履行能力等情况，从而确定可实际

执行的增持规模。三胞集团、袁亚非作为南京新百和宏图高科的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公开作出增持两家上市公司股份的承诺，

在承诺期限到期后一股未增且公司流动性发生严重危机的情况

下，延期增持计划但仍一股未增并结束增持计划，最终完成率均

为 0，严重影响投资者预期。三胞集团及袁亚非未履行相关承诺，

实际增持行为与前期披露的增持计划严重不符，辩称的发布增持

计划经审慎研究决定、具有良好意愿和足够能力、判断有能力化

解债务风险等申辩理由无法成立。另外，南京新百和宏图高科正

在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及转型，不影响违规事实的认定。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

过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17.2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

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做出如下纪律处分决

定：对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和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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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三胞集团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袁亚非予以

公开谴责。 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和江苏省人民政

府，并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。当事人如对上述公开谴责的纪律

处分决定不服，可于 15 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复核，复核期间

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。 

上市公司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遵守法律法

规和本所业务规则，严格履行所作出的承诺；认真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，积极配合上市公司做好信息披露工作，自觉维护证券市场

秩序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○年一月十五日 
 
 
 
 


